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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阳江高新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

申  请  表

(土地开发类)

建设项目名称：                     
主要投资单位名称：                     （公章）

阳江市环境保护局高新分局制

一、建设项目概要

1.1用地项目名称                                             
1.2申请用地单位                                             
1.3用地地址                                                 
1.4建设项目所处区环境敏感特征（请在隶属项目特征前的“□”内打“√”）：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沙化地封禁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重要湿地；□文物保护单位；□珍稀动植物栖息地；□自然文化遗产；□重点流域；□重点湖泊；□两控区
1.5项目总投资            万元人民币；拟用于污染防治资金废水

         万元、废气    万无、噪声    万元、其他    万元

1.6用地单位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1.7联系人姓名                  联系电话                   

联系地址                   

二、土地用途

2.1用地性质                    

2.2建设项目内容                                             
2.3建设规模                                                 
2.4生产规模                                                 
2.5其它情况（水、电、气用量及运输量）：                      

2.6拟开工日期          计划建设工期        个月

三、项目拟选建设地址周围现状：

东：                      南：                 
西：                      北：                 

四、施工期和运营期主要环境问题和拟采取的环保措施

五、其他说明

说明：

本人（建设项目）郑重说明：本表所填报资料完全属实，如存在瞒报、假报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本人（建设项目）承担全部责任。

项目法人代表（亲笔）             
建设项目单位（盖章）             
（注：委托签名须附委托书）

年    月    日

注意项：

1、本申请表连同项目环评报告一并向我局报审。

2、我局批复文件为实施建设和经营管理之合法依据，遗失可能受法律追究。

3、我局批复后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